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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违法违规案件
联动处理办法》的通知

六公管〔2019〕26号

各县区纪委监委，各县区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，各县区发改委、

公安局、财政局、住建局、交通运输局、水利局、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：

现将《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违法违规案件联动处理办法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中共六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

六安市人民检察院 六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六安市公安局 六安市财政局

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六安市交通运输局

六安市水利局 六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六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

2019年 9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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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违法违规案件联动
处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的管理，严厉打

击公共资源交易市场违法违规行为，建立案件查处、移送、协办

以及不良行为信息和标后监管联动管理机制，根据招标投标相关

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违法违规案件是指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各

方主体及其从业人员在从事公共资源交易相关活动时发生违反党

纪党规、法律法规的行为被有关部门或机关查处的案件。

第三条 办理公共资源交易违法违规案件，应当坚持依法受

理、分工负责、相互配合、信息共享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部门在行使职责过程中，收

到公共资源交易违法违规方面的投诉、举报，应当依照职能进行

调查处理；需要移送的，按照下列规定移送有关部门、机关处理：

（一）发现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刑法》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；

（二）发现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涉嫌违纪、职务违法和职

务犯罪，需要追究纪律、法律责任的，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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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发现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，依据法律法

规规定，应当降低资质等级、吊销资质证书（营业执照）或予以

其他行政处罚的，移送住建、交通、水利、市场监督管理等资质、

证照管理部门调查处理；

（四）收到的有关投诉、举报，属于招标采购人应审批未审

批交易方式、擅自更改交易方式等违法违规行为规避招标、肢解

发包的，移送发展改革、财政（国资）、自然资源等审批、核准

部门调查处理；

（五）收到的有关投诉、举报，属于不依法履行合同或者转

包、违法分包或者违反质量、安全等规定，移送住建、交通、水

利等行业主管部门调查处理；

（六）发现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，依据有关规

定应当停止拨付资金的，移送财政等资金拨付部门处理。

第五条 住建、交通、水利、自然资源、财政（国资）、市

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在行使职责过程中，收到公共资源交易违法违

规方面的投诉、举报，应当依照职能进行调查处理；需要移送的，

按照下列规定移送有关部门、机关处理：

（一）发现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刑法》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；

（二）发现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涉嫌违纪、职务违法和职

务犯罪，需要追究纪律、法律责任的，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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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发现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发生在公共资

源交易过程中，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等处理的，移送公共资源

交易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处理；

（四）收到的有关投诉、举报，属于招标采购人应审批未审

批交易方式、擅自更改交易方式等违法违规行为规避招标、肢解

发包的，移送发展改革、财政（国资）、自然资源等审批、核准

部门调查处理。

第六条 纪检监察机关在行使职责过程中，受理反映公共资

源交易违法问题线索或者收到公共资源交易违法违规方面的投

诉、举报，依职能进行调查处理；对需要移送的，按照下列规定

移送有关部门、机关处理：

（一）发现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刑法》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；

（二）发现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，依据法律法

规规定，应当降低资质等级、吊销资质证书（营业执照）或予以

其他行政处罚的，移送住建、交通、水利、市场监督管理等资质、

证照管理部门调查处理；

（三）发现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发生在公共资

源交易过程中，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等处理的，移送公共资源

交易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处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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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收到的有关投诉、举报，属于招标采购人应审批未审

批交易方式、擅自更改交易方式等违法违规行为规避招标、肢解

发包的，移送发展改革、财政（国资）、自然资源等审批、核准

部门调查处理；

（五）收到的有关投诉、举报，属于不依法履行合同或者转

包、违法分包或者违反质量、安全等规定，移送住建、交通、水

利等行业主管部门调查处理；

（六）发现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，依据有关规

定应当停止拨付资金的，移送财政等资金拨付部门处理。

第七条 公安、检察院、法院在办理涉及公共资源交易违法

违规案件过程中，或者收到公共资源交易违法违规方面的投诉、

举报，对需要移送的按照下列规定移送有关部门、机关处理：

（一）发现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涉嫌违纪、职务违法和职

务犯罪，需要追究纪律、法律责任的，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；

（二）发现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发生在公共资

源交易过程中，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等处理的，移送公共资源

交易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处理；

（三）发现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，依据法律法

规规定，应当降低资质等级、吊销资质证书（营业执照）或予以

其他行政处罚的，移送住建、交通、水利、市场监督管理等资质、

证照管理部门调查处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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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收到的有关投诉、举报，属于招标采购人应审批未审

批交易方式、擅自更改交易方式等违法违规行为规避招标、肢解

发包的，移送发展改革、财政（国资）、自然资源等审批、核准

部门调查处理；

（五）收到的有关投诉、举报，属于不依法履行合同或者转

包、违法分包或者违反质量、安全等规定，移送住建、交通、水

利等行业主管部门调查处理；

（六）发现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，依据有关规

定应当停止拨付资金的，移送财政等资金拨付部门处理。

第八条 承担移送工作的单位，应当自收到案件之日起 7 个

工作日完成移送工作，移送时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案件来源材料；

（二）案件调查报告；

（三）案件证据材料；

（四）其他需要移送的材料。

移送案件应制作移送回执，列明移送的材料目录；受理部门

或机关在接收移送案件时办理回执事宜，并注明接收时间。

第九条 受理移送公共资源交易违法违规案件的部门或机关

在接到其他部门移送的案件时，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

进行调查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移送部门。对决定不予立

案的，制作不予立案通知书，写明不予立案的原因、理由，并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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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将案件材料及不予立案通

知书退还移送部门或机关。

第十条 办理公共资源交易违法违规案件的部门或机关，在

案件调查、处理过程中，认为需要其他部门或机关协助办理的，

可以向协助办理单位发出法律文书或协办函，协办函应当载明以

下内容：

（一）案件情况；

（二）需要协助办理的事项及理由；

（三）有关证据资料。

协办部门或机关接到协办函后，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审查资

料，依法进行协助，不得推诿、敷衍，不得以不合理的原因拒绝

协办。

第十一条 公共资源交易违法违规案件办理部门或机关应当

建立案件处理信息共享机制，对依法应予公开的处理、处罚信息，

应当自处理或处罚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将相关

信息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、信用平台公布。

第十二条 有关部门或机关不依法履行调查处理、移送、协

办等职责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依纪依法追究责任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